
内蒙古有色金属产业促进会会费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

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3〕95号）、发改委《关

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

〔2017〕1999号）等文件和《内蒙古有色金属产业促进会章

程》的有关规定，为加强会费收缴、管理与使用，特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内蒙古有色金属产业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

会”）会费，是指促进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及促进会章程

的规定，为保证促进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所收取的费用。

第三条 促进会收取会费的标准，根据促进会章程规定

的业务范围、工作成本等因素，结合会员在促进会所担任的

职务确定,并报国家发改委“信用中国”公示备案。

第二章 会费的标准和收取

第四条 促进会会费按年度收取。

第五条 促进会的年度会费通知由秘书处统一印制和

发放。

第六条 会费标准：

（一）理事长单位会费为 20万元/年；

（二）副理事长单位会费为 20万元/年；



（三）理事单位会费为 5万元/年；

（四）会员单位会费为 1万元/年。

第七条 促进会秘书处总体负责会费的收缴工作及会

费的管理和使用工作。

第八条 会员交纳会费，应直接汇入促进会指定银行账

户。

第九条 收到会员交纳的会费后，由促进会财务部开据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印（监）制的会费收据。

第十条 会员因退会、被取消会员资格或其它原因导致

会员资格终止的，所交纳会费不予退还。

第三章 会费的缓减交纳

第十一条 促进会会员应按照《内蒙古有色金属产业促

进会章程》要求履行交纳会费义务。如无特殊情况，1年不

交纳会费的，视为自动退会。会员单位因经营困难等特殊原

因可提出书面申请，经会长办公会批准后可缓交当年会费，

待经济状况好转后，按规定标准补交会费。

第四章 会费标准的修改

第十二条 促进会会费标准的修改须经会员大会表决

通过。

第五章 会费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三条 促进会会费的管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财

务管理制度。促进会财务部按照相关财务制度，设立会费收

支账册，加强会费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四条 会费用途：

（一）促进会免费为会员提供的内部资料、刊物及信息

服务支出；

（二）促进会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各种专

业会议的经费；

（三）开展调查研究等业务工作所需经费；

（四）支持政府相关部门开展行业服务所需经费；

（五）促进会专兼职工作人员薪酬及补助支出；

（六）其它围绕促进会宗旨开展的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

及开展业务活动的支出。

第六章 会费的监管

第十五条 促进会每年向理事会报告会费收支情况，并

接受有关部门及全体会员单位的监督。

第十六条 促进会按时进行年检，接受主管单位和社团

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七章 其 它

第十七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促进会理事会。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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